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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ST 科龙            公告编号：2008-059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

要，须从国外采购大量原材料及电器零部件，但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内地存款准备金率

大幅上调，内地银行银根紧缩，使得本公司银行融资的成本不断提高。鉴于目前香港

银行贷款利率远低于中国内地，且本公司关联公司海信（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海

信」）资信状况良好，在香港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故本公司与香港海信于2008年7月 

30日签署了《代理融资采购框架协议》，拟委托香港海信为本公司代理融资采购进口

原材料及电器零部件。本公司预计在协议有效期内将通过香港海信代理融资采购额度

上限为1亿美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海信(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2 月 22 日，法定代表人：于淑珉，注册地址：

香港西环干诺道西 148 号成基商业中心 3104-06，注册资本：港币 100 万元，公司性

质：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国际贸易。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55.58%的股权，且通

过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海信空调100%的股权，海信空调持有

本公司23.63%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而香港海信为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信空调的实际控制人海信集团所间接控制的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的规定，香港海信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香港海信总资产 389,660,209 港元，净资产 49,661,294

港元。2007 年香港海信主营业务收入 854,261,248 港元，净利润 11,327,498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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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

作能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为本公司提供代理融资采购服务。 

二、交易方式 

代理融资采购方式：本公司或本公司以香港海信的名义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合同条款仅由本公司和供应商协商确定，香港海信在收到本公司的付款通知后，应按

本公司的要求向供应商付款。在货物报关后，本公司根据与香港海信商定的融资期限，

按香港海信开具的发票金额以外币向其付款。 

 

三、定价政策和交易进行条件 

1、参考市场类似交易定价方式后双方公平协商，具体定价政策为：香港海信向

本公司开具发票金额等于供应商货物之货值，加上香港海信收取货值 1%的代理费，再

加上融资银行向香港海信收取的贷款利息之总值。 

2、本公司在与供应商签署具体采购合同时需在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委托香港海

信融资付款： 

本公司拟向香港海信支付的融资及代理成本总和 - 本公司延迟外币付款预计将

产生的汇兑收益 < 本公司自身在国内融资以人民币基准利率计算的融资成本 

 

注：本公司拟向香港海信支付的融资及代理成本总和=香港海信外币实际融资成本 + 1%*

采购原材料总金额  

其中：“1%*采购原材料总金额”为香港海信向本公司收取的代理费用。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抑制通货膨胀，内地政府大幅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内地银行银根紧缩，利

息率不断提高，本公司在内地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难度加大。相比之下，香港融资环

境较国内宽松，融资成本相对较低。本公司通过香港海信代理采购原材料及电器零部

件，不仅可以减低本公司的融资成本，而且可以在人民币对外币升值的趋势下，利用

香港海信为本公司提供的账期，受益于人民币升值。 

 

五、审议程序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2008年7月30日以书面议案的方式召开2008年第十九  

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9人，关联董事汤业国先生、王士磊先生、于淑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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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及林澜先生回避表决了议案，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与

香港海信之间的《代理融资采购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关联交易。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认

为本公司与香港海信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

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

益；框架协议及其年度上限对于独立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3、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等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交易方：甲方（供应方）：本公司 

乙方（采购方）：香港海信 

2、交易标的：乙方为甲方提供代理融资服务以供甲方进口原材料及电器零部件。 

3、协议生效后，甲方可以授权其下属经营单位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

享有相应权利，并由甲方下属经营单位跟乙方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上述具体业

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4、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5、交易方式 

见本公告第二条。 

6、定价政策及交易条件 

见本公告第三条。 

7、结算方式 

在货物报关后，甲方根据与乙方商定的融资期限，按乙方开具的发票金额以外币

向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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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代理融资采购框架协议》。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7 月 30 日    


